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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北區

承辦人：盧薇存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95

傳真：02-27593365

電子信箱：edu_phe.21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13029167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因應本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，簡稱新冠肺

炎）疫情警戒微解封，請貴校(園)自111年2月15日(星期

二)起依說明辦理相關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1年2月14日「臺北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

疫情指揮中心第268次會議」決議辦理。

二、本次調整相關措施如下：

(一)修正校園停課標準：倘學校師生1人確診，該班停課(實

體課程)14天；不同班級2人(含)以上確診，全校停課(實

體課程) 14天；另啟動線上教學。

(二)校外教學(含畢業旅行)：

１、本市國高中職學校於111年2月15日起得辦理校外教學

(含畢業旅行)。

２、參加師生需接種第2劑疫苗滿14日，未施打或未施打第

2劑疫苗之學生，需提出3日內快篩或PCR陰性證明，快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五常國中 1110215

*PQAA1116000881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篩劑費用由學校支應。

３、由學校邀集家長會、教師會、學年教師等召開會議，

取得共識。行程應將防疫配套納入完整規劃，依「臺

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

疫教育總指引」、「臺北市各級學校因應嚴重特 殊傳

染性肺炎辦理校外教學及畢業旅行防疫指引」（110年

9月30日北市教國字第1103091103號函）辦理。

４、幼兒園、 國小僅開放辦理北市內校外教學，跨縣市交

流活動暫緩辦理。

(三)校園場地開放：國中(含)以上室內外均開放，室內場地

租借，租借方應提送活動防疫計畫予學校審核備查並符

合場地容留人數限制；國小室內外仍全面維持暫停開

放。

(四)本市學生體育比賽：

１、自111年2月15日起恢復辦理本市學生體育賽事。

２、1位選手以1位家屬入場觀賽為限，陪同家屬需接種第2

劑新冠疫苗滿14天。

３、參賽人員應檢附以下3項其中1項健康證明(12歲以下兒

童不在此限)

(１)接種第 2 劑新冠疫苗滿 14 天以上

(２)康復證明或解除隔離通知書

(３)3日內快篩陰性或 PCR 陰性

４、落實實聯制、體溫量測、單一出入口、團進團出、 分

區分流、全程配戴口罩(上場比賽選手及執法裁判員除

外)。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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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表演藝術比賽練習：

１、音樂課、表演藝術社團教師應施打第2劑疫苗滿14

天。

２、吹奏類樂器、歌唱類得脫下口罩練習，並應注意保持

社交距離或區隔，惟不須演奏（唱）時應隨即戴上口

罩。

３、應採以校內、固定成員練習，避免共用之練習設備及

器材。

４、外聘教師入校應確實執行實名制；同一空間練習師生

應事先造冊，並落實點名。

(六)樂齡/社大課程：以實施實體課程為原則，惟須全程配戴

口罩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臺北市各市立幼

兒園、臺北市各私立幼兒園、臺北市非營利教保服務機構、臺北市文山社區大

學、臺北市士林社區大學、臺北市萬華社區大學、臺北市南港社區大學、臺北市

大同社區大學、臺北市信義社區大學、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、臺北市內湖社區大

學、臺北市松山社區大學、臺北市中山社區大學、臺北市中正社區大學、臺北市

大安社區大學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

局特殊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終身教育科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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